四平市铁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四西城处罚决〔2026〕0015号

当事人：杜XX  
身份证号：220XXXXXXX14            电话：150XXXX1000 
当事人住址：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XXXXXXXXX                                                          
违法事实及证据：你经营的XXXXXX铜锅涮肉门店，在未取得市政排水连接审批手续情况下，私自铺设污水管线，将门前地面清洗污水管线擅自接入城市市政排水设施。
你☑逾期没有进行陈述、申辩和听证。
以上事实违反了《吉林省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依据《吉林省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决定给予你作出罚款人民币六百整的行政处罚。                                                            
对以上罚款，请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本机关财务科开具《罚没缴款通知书》后通过“吉林省财政非税收缴平台”或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到期不缴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果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四平市铁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四平市铁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6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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